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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局長肇熙：這幾年金融市場是非常波動的，我們只能說在審視每一個金融市場的情況下，做最好

的投資。 

黃委員秀芳：勞退基金可以說是勞工朋友退休非常重要的養老金，所以我們希望勞動部對於勞退基

金投資的標的真的要非常小心。我們也知道到目前為止，你們的投資收益是 1.04%，沒有達到保

證收益的 2.432%，所以還是有一點距離。我希望勞動基金運用局真的要留意脫歐的狀況。勞退

基金也有一部分投資到歐洲企業或是英國的房仲業等產業，所以我希望局長能夠針對這個部分

進行比較好的評估，最好是不要賠錢，如果賠錢的話，我相信很多勞工朋友會非常擔心。 

黃局長肇熙：我只跟委員補充一點，委員剛才提到保證收益，其實歷年來新舊制的勞退基金，收益

超越 2,000 多億，我們會審慎處理。 

黃委員秀芳：好。 

主席：現在處理臨時提案。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部分工時勞工，不論在薪資、休假、退休、福利、職災保護以及工會的保障，一般而言皆比

全時勞工低，加上法律規範不足，目前勞動部僅訂有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」

，勞資糾紛動輒以「函釋」處理，不僅前後不一，勞雇雙方皆難以適從，導致部分工時勞工勞

動力一直存在被剝削的狀態，不僅無法充分發揮部分工時給予勞工選擇權和擴大就業的長處，

也是從事部分工時勞工人數最多的年輕學子對政府不滿的最大來源。 

為此，爰請勞動部將部分工時予以法制化，提出訂定「部分工時法」之時程。 

在完成部分工時法制化之前，請依照對象別（學生、家庭主婦、身障者等）、業務別等檢視

並修訂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」不足和不合理之處。請在兩個月內完成修訂，

以供勞雇雙方參考、使用，並送交本委員會。 

提案人：陳曼麗 

連署人：吳玉琴  林靜儀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1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 

進行第 2 案 

2、 

產假的宗旨是為了保障女性工作者及其新生兒的身心健康，讓女性工作者能兼顧工作與生育

的角色，並預防因生育所帶來的不公平待遇。國際上每個國家對法定產假假期長短、經濟福利

資助等措施，其彈性與選項均有差異；其次，對產假之定義及產假期間支薪方式也不盡然相同

，例如有的國家將產後母體恢復為目的之「產假」與照顧年幼子女為目的之「育嬰假」統稱為

「產假」，甚至連產假時薪資給付資金來源，究係雇主責任或社會福利，也一直是各界爭論焦

點。增進我國生育率雖是國安議題，但增加產假長度並非唯一有效誘因，為求法案周延，爰要

求「勞動基準法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須俟本委員會召開公聽會凝聚共識後再繼續審查。 

提案人：吳玉琴 

連署人：林靜儀  陳曼麗  黃秀芳  鍾孔炤  吳焜裕 


